解读《云南省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

一、 《方案》出台的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8年接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93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50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体脱贫，困扰云南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特别是全省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2785.23元增加到2021年的12266.75元，年平均增长28.0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18.5个百分点，脱贫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去年以来，全省上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压倒性位置来抓，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但目前来看，全省脱贫人口增收基础依然薄弱，部分地区脱贫人口收入增速呈现下降趋势，人均纯收入低于1万元的还有310.6万人，占全省脱贫人口的41.14%；全省脱贫人口中丧失劳动力和无劳动力人口占37.87%，弱劳动力人口占6.27%，有技能脱贫劳动力仅占3.6%，转移就业增收潜力大；全省脱贫人口人均生产经营性收入仅为1265.01元，发展农业产业促进增收空间大；很多脱贫地区具有良好的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发展基础，乡村旅游带动增收前景广；全省已摸清扶贫项目资产总规模3794.28亿元，充分发挥扶贫项目资产作用支撑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切实维护脱贫攻坚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措施是促进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脱贫人口增收工作，王宁书记、王予波省长亲自谋划、亲自研究、亲自推动、亲自督导脱贫人口增收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形成了“一切为了农民增收、一切为了脱贫户增收”的鲜明导向。在前期广泛深入调研、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实施脱贫人口增收三年行动，印发了《云南省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旨在千方百计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从根本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二、《方案》明确的总体目标
《方案》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个主题，以脱贫人口（含纳入防止返贫监测帮扶的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增收为主线，不断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引导脱贫人口进一步融入产业就业发展格局，精准制定到户增收计划，实现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力争到2024年底全省脱贫人口收入超过全国脱贫人口收入水平，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三、 《方案》明确的主要任务
结合我省实际，《方案》提出“六个一批”重点任务，推动脱贫人口帮扶全覆盖，促进脱贫人口收入持续增长。
一是通过农业产业提档升级带动增收一批。围绕各地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帮助补齐技术、设施、营销短板，把科技资源引向乡村、引向农户，省级每年安排资金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冷链物流示范基地、电子商务示范点各100个，精心打造“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和特色产业基地。
二是发展乡村旅游增收一批。引导有条件的脱贫村、脱贫户融入乡村旅游产业体系，全方位带动脱贫人口增收。围绕大滇西旅游环线、沿边跨境旅游、茶马古道等旅游经济带，打造1000个山美、水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的乡村振兴旅游示范村。
三是提升劳动力技能增收一批。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巩固就业为抓手，突出实作实训和就业服务，确保有劳动力的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全省每年计划培训60万以上脱贫劳动力，确保培训后每人掌握1项劳动技能、获得1项职业技能认定，就业率达90%以上。提高脱贫人口“两后生”、易地扶贫搬迁新增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覆盖面，确保90%以上脱贫人口“两后生”接受职业教育，完成职业教育后90%以上实现稳定就业；易地扶贫搬迁新增劳动力100%接受中等以上职业教育。
四是促进分工分业增收一批。推动乡村之间、农户之间分工分业，培育壮大市场主体，造就一批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力争3年内全省扶持10万名致富带头人，每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至少引进50家东部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以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为重点，做实帮扶车间，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及家政服务、物流配送、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搬迁脱贫户就地就近就业。稳定16.8万生态护林员规模。
五是盘活资产增收一批。引导到户扶贫项目资产和集体资产与市场主体合作，建立联农带农机制，拓展资产增值空间。盘活村集体资产，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行政村村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以上。全面盘点利用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在迁出地的承包地、山林地等资源，扩大搬迁人口收入来源。
六是加大政策性转移支付力度增收一批。保持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建立健全各项保障性转移支付收入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联动增长机制，确保政策兜底保障的脱贫人口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四、 全力推动《方案》落实落地
《方案》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提高资金绩效、强化金融扶持、整合帮扶力量、深化联带机制、抓实监测调度、严格督查考评、加强宣传引导等八个方面的工作措施。当前，结合《方案》制定我们正着力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逐级逐户逐人制定增收计划。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州（市）、县（市、区）、乡（镇）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指导村级制定到户到人增收措施和帮扶措施，一定三年、分年实施。
二是建立按季监测调度和通报机制。建设“云南省脱贫人口收入监测系统”，实行村级动态排查、乡级半月定期研判、县级每月定期调度制度，省级按季调度分析和通报，对工作做得好的，给予表扬奖励，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及时通报约谈，做到动态跟踪监测、动态综合研判、动态帮扶落地，确保收入增长动态平衡。
三是完善督查考评制度。将脱贫人口增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督查的重要内容，纳入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成效考核、定点帮扶单位工作考核评价、驻村工作队和队员工作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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